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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案例探討當事人蒞庭及交互詰問制度 

刑案現場勘察應有之認知與作為 

謝 松 善 

壹、前言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

犯罪事實」。犯罪偵查工作主要在於蒐集犯罪證

據，調查犯罪事實，證明嫌犯身分及確定犯罪

行為。刑案現場是證據的寶庫，依據路卡交換

原理，歹徒進入現場作案，必與現場及被害人

之間產生跡證的相互移轉。因此，偵查人員必

須秉持審慎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以案件

現場與犯罪有關連之人、事、時、地、物等為

基礎，運用科學方法、器材設備及鑑識技術，

蒐集、採取與鑑驗現場相關跡證，並綜合分析

研究與犯罪現場相關的各項情況資料，再依「因

果關係」、「經驗法則」及「邏輯思維」等方法，

推理論證與研判重建案件發生經過，了解犯罪

事實真相，作為犯罪偵查及司法審判之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鑑定之

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

告」，同條第三項規定：「以書面報告者，於必

要時得使其以言詞說明」。因此，於當事人蒞庭

制度實施後，基於控方與辯方對於事實呈現與

認定的辯論，勘察及鑑定人員出庭說明的機會

必然增多。因此，針對刑事訴訟法新修訂當事

人蒞庭及交互詰問制度可能產生的問題與面臨

的挑戰，大家必須有所認知與因應。 

貳、案例討論 

 

【案例一】蘇建和等三人涉嫌強盜、殺人及輪

姦案 

    延宕已十二年的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

等三名被告涉嫌於八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和主

嫌王文孝等共同殺害汐止吳銘漢、葉盈蘭夫

婦，並輪姦葉女及強盜財物案，於八十四年二

月九日遭最高法院判處各兩個死刑確定。不

過，本案因缺乏直接連結嫌犯與被害人、現場

及犯罪行為的物證，所以法務部遲遲不敢批示

死刑執行令，並由最高檢察署三次提起非常上

訴，加上辯護律師及人權團體的極力奔走，及

三度提起「再審」的聲請，於八十九年五月十

九日，高等法院終以「有新事實及新證據」為

由，裁准再審。至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高等

法院合議庭以自白不符及罪證不足宣判蘇建和

等人無罪，並當庭釋放，舉國震驚，使人不免

質疑司法的公信與正義何在，難怪有人說「台

灣什麼奇蹟都會發生」。 

    我們都知道犯罪的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而物證又是最真

實可靠的證據，其功用之一即是證明自白、指

證等言詞證據的真實性。本案因罪證不足及疑

點重重，所以高等法院在裁定再審後，即將相

關疑點及問題函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就現有資

料及殘留的骨骸，研究鑑定是否能提供有用的

答案。而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作者毅然應允

接下法醫研究所徵召擔任本案專家諮詢顧問。

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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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呈現真實的理念，希望提供個人的專業與經

驗，期對本案的審判有所幫助。歷經一年多二

十餘次的專家諮詢會議，法醫研究所終於提出

一份鑑定報告，結論是推定作案凶器有三種及

歹徒有兩人以上，此部分與蘇嫌等三人自白內

容大致相符，對嫌犯極為不利。但報告中亦鑑

定被害人葉盈蘭上衣於遭殺害後並沒有被更

換，此部分卻與蘇嫌等三人自白內容不相符，

動搖自白的真實性，對嫌犯有利。而作者負責

的部分即是由現場照片及錄影帶資料所見加以

分析研判，進行有關血跡型態的重建說明，當

然主要是在鑑定葉女身上的衣服於遭殺害後有

無被更換過？本案由葉盈蘭衣服背部所發現多

處中速度之噴濺血點及衣服上血跡暈染分佈情

形與背部傷口處印染血痕，研判葉女陳屍所穿

著衣服應為遭殺害當時所穿。 

    由個人多次參與本案專家諮詢會議及閱覽

相關筆錄、起訴書及檢視現場照片、錄影帶等

資料，提出一些淺見就教於各位專家: 

(一)現場重建與犯罪偵查之密切結合 

現場重建與現場表演最大的不同，在於現

場重建係作案歹徒尚未知時，即由現場情形、

採證所得及查訪的結果，綜合分析研判嫌犯人

數、作案兇器或車輛，剖繪犯嫌身分、身材範

圍、行為特質、作案動機、與被害人之關係及

重建現場進出口、作案經過、殺害姿勢、逃逸

路線等，作為犯罪偵查及司法審判之依據，其

主控權在檢警這一方。而現場表演係於嫌犯自

白承認犯行後，再將嫌犯帶到現場表演及陳述

其作案經過，基本上應屬於嫌犯自白的延伸，

其主導權在嫌犯一方。但其是否有推罪諉過、

避重就輕或敷衍蒙蔽情事，仍必須由現場蒐證

與重建所得加以驗證。因此，本案於案發時即

應蒐集現場跡證與查訪相關資料，研判重建歹

徒人數、現場進出口、兇器種類、犯行類別、

作案過程及作案後之處置等，作為犯罪偵查之

依據。於查獲作案嫌犯取得自白後，更必須由

現場採證結果連結證明其犯行，及印證犯行自

白與現場表演之真實性。 

(二)全面性勘察蒐證之觀念 

刑案現場勘察作為必須是全面性的，依據

現場勘察標準作業程序逐一為之，切忌主觀認

定案件種類，而作選擇性的採證。如事後發現

誤判，則勢必無法補救，因為現場蒐證的機會

只有一次。以本案現場勘察及法醫相驗採證而

言，最重要的是因為死者衣著完好，頭部有多

處刀傷，而且現場主臥室有被翻動情形，所以

由現場及屍體表徵看來，強盜及殺人犯行可能

較容易認定，但主嫌犯王文孝到案後自白供

述，不但有蘇建和等四人共同參與犯案，而且

他們的犯罪行為有強盜、殺人及輪姦。但因為

輪姦犯行無進行現場、屍體上及陰道內之精液

或毛髮等採證，因此，有無強姦行為根本無法

證明。所以肯定的答案是一種證明，否定的結

果也是一種證明，沒有蒐證就永遠無法證明。 

(三)現場封鎖及物證保全的重視: 

有效的現場蒐證端賴嚴密的現場封鎖與完

整的物證保全，由本案現場照片資料發現，於

主臥室陳屍處旁發現有幾個不同之疑似鞋底紋

路，且本案經家屬發現報案後，業經多人進入

現場，現場有無採取鞋底紋並與進入現場的人

作比對過濾，以證明作案歹徒的人數及推論其

身材。嫌犯到案後應蒐集其平日或作案時穿著

之鞋底紋痕與現場鞋底紋作比對，以連結證明

其犯行。此外，兇器菜刀於主嫌王文孝軍法審

判確定槍決後即告失蹤，及驗屍後死者衣褲未

予保留，以致衣服上有無刀口來證明於死後有

無遭更換衣服，及內、外褲上有無遺留精液、

毛髮等均無法驗證，殊為可惜。 

【案例二】張靜華失蹤案(無屍命案) 

    本案例為民國九十一年六月間發生於臺北

市大安區復興南路附近之張姓女子命案，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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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因於張女連續多日與家人朋友失聯，明顯與

其生活習慣不符，其吳姓男友發覺情況有異，

遂報警處理，本案警方原以失蹤人口受理，惟

經其吳姓男友會同消防人員及警方破門進入住

宅後，發現失蹤者浴室之浴簾、毛巾、多數之

盥洗用具等均不翼而飛，且浴室疑似有遭清洗

過之跡象，經通報轄區大安分局第三組鑑識小

隊初步勘察後，發現浴缸旁之磁磚縫有疑似血

液之紅色斑跡，經初步呈色試驗結果亦呈現血

跡陽性反應，遂通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

識中心支援本案之現場勘察處理工作。經勘察

結果，初步雖因血跡型態特徵不足，無法就可

能之案發過程作出完整之現場重建，惟由血跡

之異常分佈狀況，初步判定張女可能已遭殺

害，後於可疑之運屍車輛上發現張女血跡遺

留，雖然經由現場及車輛內之血跡殘留量無法

推估張女是否已經死亡，惟由血跡型態之鑑定

說明、血跡遺留位置之特殊性、嚴密之現場蒐

證及物證傳遞之完整性等均無從挑剔，加上警

方偵查結果，迄今雖無法尋獲屍體，惟仍能使

法官形成心證判決有罪，筆者特就本案之現場

處理得失及出庭作證心得等，提出一些個人淺

見就教於各位專家: 

（一）現場勘察採證全面完整，以物證揭穿嫌

犯謊言: 

本案由於鑑識人員之團隊合作及正確之採

證作為，於現場可疑跡證部位均詳細紀錄及採

証。 

    因此每於嫌犯說謊時，均能於法庭上適時

提出相關之證物，以揭穿嫌犯之謊言，例如嫌

犯原本否認進入過死者之房間，後於死者臥室

內所遺留之腳掌紋鑑定結果確認與其相符後，

又改稱因蹲下觀看死者測量體重過程所遺留，

惟鑑識人員對於各項跡證之位置，包括體重計

及腳掌紋等均有詳細之紀錄，故可再次反駁嫌

犯之說詞。本案可貴之處在於鑑識人員現場勘

察採證作為均能全面完整、按部就班、鉅細彌

遺，當時並不知案情真相如何及何種跡證方為

有效，但事後證明只要嫌犯有說謊之嫌疑，鑑

識人員即可提出相關之現場證據加以反駁，對

於法官心證之形成，具有重大之助益。 

（二）現場鑑識與刑事偵查必須相輔相成、密

切合作: 

現場處理與犯罪偵查過程中，鑑識與偵查

單位必須密切合作，所得資料應相互交流。以

本案為例，於勘察時由現場浴室內血跡分布之

異常狀況，研判失蹤者可能已遇害。但在未發

現屍體之情況下，以一般邏輯思維推論，首先

應著重於可能作為棄屍及進出現場使用之交通

工具作鑑識採證，特別是其可能接觸過之各種

車輛。本案於偵查中發現犯嫌在案發後不久即

前往大陸，在台期間大多係借用其妹妹的自小

客車。經徵詢車主的同意後進行該車輛之勘

察，結果於車內司機座、後座及後行李箱均發

現有張女血跡遺留，雖然經由現場及車輛內之

血跡殘留量無法推論張女是否已經死亡，惟由

血跡型態之鑑定說明、血跡遺留位置之特殊

性、嚴密之現場蒐證及物證傳遞之完整性等均

無從挑剔。嫌犯對張女血跡何以會出現在其使

用之車輛，並無法提出合理的說明，尤其是遺

留於後行李箱之多量及多處血跡更是可疑。後

來嫌犯只能提出遭警方故意栽贓之質疑，所幸

本案車輛採証過程均要求車主在場全程觀看，

並輔以錄音、錄影紀錄，並要求車主於相關證

物清單上簽名確認，使得該項質疑不為法官所

採信，因而確立證據之效力。 

（三）證物移轉監督鏈（chain of custody）

之完整性: 

物證由採取、包裝、封緘、送驗及保存，均必

須留下完整的紀錄供追蹤查考，以預防物證被

掉包或栽贓，如果物證移轉的過程有瑕疵，證

物移轉鏈無法環環相扣，則物證可能被提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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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無效之控訴。由於本案未發現被害人屍體及

實施法庭交互詰問制度，致使辯方律師有較多

之質疑及辯護空間。其中就相關證物部分，亦

多次提出重新調閱及檢視證物之請求，幸好本

案所有證物，均有詳細之證物清單及轉接送驗

紀錄，全部依循嚴格之證物監管流程採證、交

接及封緘，於鑑驗完畢後立即送往地檢署贓物

庫保管，故於當庭拆封及檢視相關證物時，看

到證物均保存完整，證據的意義使人一目瞭

然，更強化法官之自由心證。因此，現場勘察

人員對於證物之採取、移轉、監督及保管等，

均必須留下完整的紀錄。 

（四）以不合邏輯之異常跡證作合理的犯行推

論: 

實務上而言，多數命案發現過程均係因屍體被

發現，才知道有命案發生，並藉由屍體身分之

確認、最後生活時間序列之推演，協助找出兇

嫌。另外由屍體之檢驗，可協助辦案人員瞭解

死亡原因、凶器種類等，進而提供偵查人員更

多之案情研判資訊，掌握正確的偵查方向。惟

若在缺乏屍體的情況下，於相關現場及車輛發

現許多異常的物證，且當事人又無法提出合理

的說明，再配合偵查作為獲得可疑之情況證

據，足以合理懷疑失蹤者已經遇害，且係由嫌

犯使用車輛棄屍，並形成法官強烈心證而判處

無期徒刑。故司法偵查及審判人員必須跳脫以

往封閉之邏輯思維，就現場之所見所聞，由蒐

集到之物證合理推論可能之犯罪過程，並作為

法庭審判之依據。 

【案例三】空軍作戰司令部謝姓女童命案 

     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二日，位於台北市羅

斯福路之空軍作戰司令部，發生駭人聽聞的女

童謝佩彤疑似遭姦殺案件，女童下體遭尖刀刺

入深達腹腔，歹徒手段殘忍令人髮指。本案經

現場勘察結果，陳屍處位於空軍作戰司令部福

利社餐廳後方化糞池蓋上，屍體用木板及樹葉

覆蓋，且係由上方的廁所窗戶丟出置於此處。

此外，於廁所內發現有遭清洗過之跡象及尚遺

留有少許血跡，盥洗盆內及海棉布上亦發現有

血水痕跡。本案經過軍、警、憲等單位二十一

天的調查後，發現該部勤務隊上兵江國慶涉嫌

重大，除了未能通過測謊之外，於廁所內垃圾

桶找到一張衛生紙，其上沾附有謝姓女童的血

跡及不排除混有嫌犯精液之可能性。經軍方多

次偵訊，突破歹徒心防，江嫌終於簽下自白書

坦承犯案。於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空軍作戰

司令部依強姦殺人罪判處死刑後，本案經聲請

國防部覆判，結果徹銷原判決發回更審。經過

再次調查及辯論，於八十六年六月二十日二度

判決被告江國慶死刑。 

    被告江國慶遭逮捕、起訴及判刑後，江嫌

的父親即到處喊冤及陳情，並提出多項疑點認

為江國慶是被刑求逼供及誘騙栽贓，指軍法調

查及審判不公，草菅人命。此外，還利用新聞

媒體大肆宣染報導，使社會大眾產生猜忌，質

疑軍法審判草率。嫌犯家屬提出的疑點主要包

括，被指為兇器之鋸齒刀與女童傷口不符，案

發時間與自白時間不符，衛生紙混有江嫌精液

之鑑定不明確及嫌犯自白係遭刑求等。但本案

實情如何？是否真如外界質疑有誤判殺錯人之

可能性，特將參與本案現場勘察與專案會議之

心得加以探討說明如下： 

（一）現場重建的結果印證嫌犯自白及現場表

演的真實性: 

如前所述，現場重建係在作案歹徒尚未知

時，即由現場勘察採證所得、物證鑑驗及調查

訪問的結果，綜合分析研判嫌犯人數、作案兇

器、作案動機、熟識與否、地緣關係及重建現

場進出口、作案經過、殺害姿勢、逃逸路線等，

再來印證嫌犯自白及現場表演的真實性。因為

非真正的犯嫌要真實地陳述作案的細節根本不

太可能，如果嫌犯係被冤枉或遭刑求逼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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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作案經過的自白陳述與過程表演，勢必與

現場重建的結果無法脗合，一定漏洞百出。由

現場勘察、蒐證與重建所得加以驗證，則辦案

的正確性自然提高，誤判的可能性大為降低。

因此，本案由案發現場蒐證所得與重建結果，

如衛生紙上的精液檢驗結果，可連結證明嫌犯

之犯行，並由血跡型態重建情形，印證嫌犯自

白與表演殺害女童的過程與姿勢之真實性。此

外，由傷痕的檢視與屍體的解剖結果，依據法

醫專業的解釋說明，釐清家屬對作案兇器與女

童傷口不符及案發時間與自白時間不符之疑

慮，更加強了江嫌有罪之心證。 

（二）物證的連結犯行及鑑析技術的提升： 

嫌犯江國慶工作地點為營區福利站，與福

利餐廳係位於同一棟建築物，所以有地緣關

係，對現場的狀況相當瞭解。當偵查人員第一

次找他訊問時，其當然否認犯案，不過於廁所

內垃圾桶找到一張不排除混有嫌犯精液可能性

之衛生紙後，其在無法狡辯之下，即自白承認

犯行，但家屬質疑的是當時的檢驗技術只能作

可能性的推定，並無法達到明確之唯一證明，

所以物證鑑驗技術的提升亦是強化證據能力的

重要關鍵。 

（三）物證詮釋的合理性： 

由犯罪現場蒐集的物證及鑑析的結果，有

時無法得到直接而滿意的答案。在相關證據尚

未蒐集完整之前，其研判更應小心謹慎，結論

更應有所保留，以免事後發現判斷錯誤，要自

圓結論甚為困難，更容易造成判斷草率的質

疑。因為有些證據的詮釋，在相關跡證尚缺乏

的情況之下，是很難得到肯定的答案。在本案

初步結論之中，兇器的研判及死亡時間的推

定，事後均發現有誤差而作修正，當然也淪為

家屬質疑是否為了配合偵查審判而作的結果。 

【案例四】O.J.辛普森涉嫌殺妻案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晚上十時十五分左

右，於南加州洛杉磯西邊布蘭伍地區班迪街八

七五號住宅進門處通道上，由兩位在附近運動

及遛狗的鄰居，因聽到狗的吠叫聲，便過去察

看究竟。狂吠的狗將他們引到案發現場，鄰居

在進門處的通道上發現一位滿身是血的女性死

者（妮可布朗），進門右邊的鐵柵旁，另發現有

一位男性死者（郎勞高文），現場滿地血跡，於

是馬上報警處理。 

警察趕到現場後，發現屋內還有兩名小

孩，因判斷是一宗兇殺案，於是馬上展開調查

工作。經證實死者身分後，調查人員便到距離

現場五、六分鐘的洛京威三六○號辛普森住

家，去告訴他其前妻遇害的消息並安排這兩名

小孩的住處。到了辛普森的住宅後，按了很久

的電鈴都沒有人應門，後來調查人員於停在屋

外路上的一輛白色福特野馬車上發現有血跡，

於是翻牆進入現場後，陸續於屋後的走道上發

現一只沾血的皮手套，及於前門車道、通往大

門的走道及大門上發現有血滴的痕跡，於是把

辛普森列為重要的嫌犯。 

(一)O.J.辛普森涉嫌殺妻案警方及檢方所採獲

之物證資料 

1.警方於命案現場採獲之跡證及鑑驗情形： 

⑴於朗勞高文（辛普森前妻妮歌布朗男友）

屍體腳旁的樹下發現乙只左手手套，且

經鑑驗與辛普森住家所發現之右手手套

係為一對。 

⑵於朗勞高文屍體旁亦發現乙頂滑雪帽，

經鑑驗結果發現其上有被告辛普森之頭

髮及其所駕駛白色福特野馬車內地毯相

同之纖維。 

於朗勞高文的血衫上發現有一根毛髮經

鑑驗與辛普森相似。 

於命案現場多處採獲與被告辛普森相同

之血跡。 

於命案現場採獲血鞋印，經鑑驗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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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碼與被告辛普森平時所穿鞋子尺碼

（12 號）相符。 

2.於被告辛普森車子及住所採獲之物證資

料： 

⑴於被告辛普森車子司機座車門把手、儀

表板及腳踏板等處，採獲有被告辛普森

血跡、被告及朗勞高文相混血跡、被告

及死者妮歌布朗、朗勞高文等三人相混

血跡。 

⑵於被告辛普森住所冷氣機旁的小徑上採

獲乙只右手手套，經鑑驗結果發現其上

有死者妮歌布朗及朗勞高文相似之毛

髮、朗勞高文血衫及野馬車內地毯相似

的纖維、被告辛普森、妮歌布朗及朗勞

高文之血跡等。 

於被告辛普森住所門廳上採獲與被告相

同之血跡。 

於被告辛普森住所臥房內地板上採獲一

雙襪子，經鑑驗結果發現襪子上有被告

及死者妮歌布朗之血跡。 

3.警方案情分析研判： 

⑴依據二位被害人間發現之一組鞋印，且

向西延伸至人行道，及遇害方式相同，

均為遭亂砍、亂刺、咽喉被割斷等，研

判兇嫌僅為一人。 

⑵兇嫌係以殺人不及掩耳之速，殺死妮歌

布朗及朗勞高文，全程不超過一分鐘。 

被告辛普森左手手指有受傷，且案發時

間行蹤交代不清，又於命案現場、被告

辛普森車子與住所採獲之物證資料，足

以證明辛普森涉嫌重大。 

依據證人的供述及聽到狗吠的時間推

論，可能的作案時間為晚上十時十五分

到十一時左右，被告辛普森應有足夠的

時間作案及返回洛京威住處清洗與處理

證物。 

(二)辯方（被告）對於檢方所提物證資料抗辯

理由： 

1.承辦本案員警霍曼有種族歧視偏見，且於

審判作證過程中曾說謊，因此本案可能為

遭警方誣陷栽贓。 

2.警方於倉促下即認定被告辛普森犯案，且

未依法申請搜索令，即進入辛宅，違反法

律規定，故警方蒐獲之物證資料，不具證

據效力，不可呈堂作證。 

3.被告辛普森於偵訊期間所被抽取之血液量

曾短少不見，而抽取之血液存於辦案人員

的時間過久，故被告辛普森之血跡出現於

物證上，不免讓人產生質疑。 

4.初級罪證專家馬左拉被指派於命案現場處

理跡證，是否係超出她專業能力以外之行

為？現場跡證是否會因此被破壞、污染？ 

5.現場罪證專家有否預防沾污證物？處理現

場過程是否於所有時間均戴同一雙手套？ 

6.警方於現場處理的能力與過程受到質疑，

認為其處理能力不足且過程管理不善，採

獲跡證有否可能被破壞或污染？ 

7.洛杉磯警察局刑事實驗室的鑑定能力與檢

驗過程管制受到批評，認為其水準不夠管

理不嚴謹，鑑驗結果有可能錯誤或跡證被

污染、破壞。 

8.鑑驗於被告辛普森住宅臥房採獲的襪子之

葛頓實驗室，曾有二次血液鑑驗結果錯誤

之記錄，因此本案證物血跡鑑驗結果，是

否可能因處理樣本出錯、污染或能力不

足，而又導致鑑驗錯誤。 

9.於被告辛普森住宅臥房內採獲的襪子，在

最初現場錄影記錄時，並無看見，因此質

疑警方可能誣陷栽贓。 

10.於被告辛普森住宅臥房內採獲的襪子及

大門上之血跡驗出有 EDTA 成分，因此質

疑化驗所污染嚴重或警方誣陷栽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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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血跡型態鑑識專家荷拔麥當勞出庭作

證，於被告辛普森住宅臥房內採獲的襪子

上之血跡，並非濺上去的，有可能係接觸

沾染所致。 

12.世界頂尖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出庭作

證，於現場發現另一種可疑鞋印，且血跡

陰乾的過程與所遺留之印跡有疑問，因此

其作證指出部分跡證以鑑識專業的立場

無法解釋，某些事情顯得怪怪的。 

13.現場遺留的鞋印是否會因在場人員走動

而增加、毀滅、弄花或破壞？現場管制及

處理過程是否嚴謹？ 

14.部分出庭作證之鑑識專家，其專業背景、

教育訓練、鑑識年資與次數受到質疑，有

無參與重大案件之鑑定與作證經驗？或

係受聘為反駁對方鑑定結果為目的而作

證。 

15.於現場警方係以妮歌家中的毯子覆蓋妮

歌的屍體，假如辛普森曾到過妮歌住所，

並坐、躺過或使用過該毯子而留下毛髮，

那毯子又被移到案發現場覆蓋屍體，則被

告辛普森的毛髮是否可能被轉移到現

場？ 

16.死者妮歌指甲內容物經鑑驗結果為 B 型

血型，與被告及兩位被害人血型不符。 

17.單從死者傷勢及傷口來看，驗屍官是無法

推斷有幾個人作案，而且法醫專家麥克作

證指出，其研判被害人死前曾有掙扎，嫌

犯作案時間應較長。 

參、檢討與分析 

    上述選擇探討的國內外案例，均為頗具困

難度或爭議性之案件，部分案件尚且在訴訟

中，而筆者要探討的並不是兇嫌有罪與否，而

是想透過案件的研究，瞭解該案懸而未決的原

因或爭議的問題為何，企求發現現場勘察蒐證

作為與觀念上之問題，作為爾後鑑識工作者的

借鏡，避免重蹈覆轍。 

    其中蘇建和等三人涉嫌強盜、殺人及輪姦

案已延宕十二年，耗費龐大的社會成本，同時

也戕害了司法的公信。張靜華失蹤案(無屍命案)

目前尚未尋獲被害人屍體，且嫌犯也否認犯

案，那偵查及蒐證過程是如何形成審判法官的

心證，而證明被告犯了強盜殺人罪刑。另空軍

作戰司令部謝姓女童命案嫌犯江國慶業經軍法

審判確定，並已執行槍決，但家屬仍然認為刑

求逼供判決錯誤，社會上許多人亦對本案產生

質疑。此外，轟動一時的 O.J.辛普森涉嫌殺妻

案，在長達九個月之「世紀大審判」後，被告

辛普森獲判無罪。或許有人對此審判結果認係

受到種族及政治因素影響，但事實上於審判過

程中，為兩造當事人所攻防之「現場物證之證

據能力與證明效力」等問題，卻有相當激烈之

辯論，且彰顯出諸多可議之處。 

    上述國內的案件筆者均有參與勘察、鑑定

或出庭作證，並接受交互詰問，辯論過程中被

告及律師對相關現場採證、物證鑑定的過程、

理論與方法及物證的保存、轉移、解釋與鑑定

人的資格、背景等均提出諸多質疑及有激烈辯

論，在被告對警方蒐採所得物證無法提出合理

的解釋之際，亦可能提出遭警方誣陷栽贓的質

疑，所以警方採證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完整性

均是交互詰問的重點。 

    而 O.J.辛普森涉嫌殺妻案係由該案訴訟過

程的錄影帶或相關資料作探討研究，有關辛案

之物證處理，最被辯方（被告）質疑及攻擊的

部分，乃為警方作假及誣陷。另就我國法律規

定觀之，於執行犯罪追訴過程中，實際蒐集及

提出證據者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

察。據此所有犯罪證據，從發現、蒐集、鑑定

到呈庭作證，大部分均操在檢警雙方（原告）

之手中，因此證據之客觀性、公正性及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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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會受到被告質疑。是故如何遵守法定程序

與作業規範處理物證，以確保物證之客觀性、

公正性及真實性，鞏固物證之證據能力與證明

效力，達到發現犯罪事實真相及保障人權之目

的，實為目前警方現場處理及蒐集物證最重要

之課題。 

另辛案亦受到辯方（被告）質疑及攻擊的

部分，係為證據證明力的問題，其中提到現場

處理人員專業能力、現場處理時污染及跡證破

壞、物證減少或遺失、實驗室污染及鑑定能力、

物證鑑驗結果解釋及案情分析研判等種種問

題，實際上皆係攸關鑑定人或實驗室資格認證

及是否遵循正確物證處理程序等課題，故值得

我們深切探討及引為殷鑑。 

由上述案例中顯示有關現場勘察蒐證及物

證鑑識的問題，經分析歸納如下： 

一、科學物證的連結證明。 

二、言詞證據的合理懷疑。 

三、犯行認定的邏輯基礎。 

四、採證、封緘及送驗流程的合法性與完整性。 

五、採證及鑑定人員能力質疑與資格認證。 

六、採證及鑑定人員人格品操的公正性。 

七、刑事實驗室鑑定能力質疑與品質認證問題。 

八、鑑定結果的詮釋與詰問。 

九、物證鑑定過程與方法的正確性檢視與辯論。 

十、刑案現場保全的嚴密性 

十一、現場勘察採證的完整性。 

十二、私人或雙方專業鑑定證人的檢視與辯論。 

肆、改進與建議 

一、進入任何現場蒐尋物證務必遵守法定程序

為之，而且要有完整規劃，依據現場勘察

原則，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全面性完整蒐

證。 

二、提升現場勘察蒐證人員專業能力與技術水

準，並善用科學器材設備，協助物證之發

現與採集。重大刑案則必須慎選現場處理

人員，使勘察採證作為正確而完整。 

三、現場保全完善與否嚴重影響物證之完整

性，否則現場一經破壞，物證將付之闕如，

且嚴重影響採證之證據效力，甚而可能被

質疑滅跡或栽贓。 

四、物證從發現、採取、包裝、封緘、送驗及

鑑定均必須留下完整的紀錄（含筆記、照

相、測繪及錄影等），而且物證的轉接及移

轉記錄不得有誤或中斷，以確保物證之證

據能力。 

五、物證採取後應有完整之封緘，並於封緘袋

上註明案由、物證名稱、數量、採證時間

及採證位置等資料，並由採證人簽名認證

及由檢察官、被害人、家屬、關係人或其

他公正人士在場會簽證明，以確立物證之

效力及避免被掉包或栽贓。 

六、加強現場勘察採證人員之教育訓練，充實

其專業智能，並建立勘察採證人員資格認

證制度，以全面提升勘察採證品質，確立

物證之公信力。 

七、建立及遵循現場勘察及採證標準作業程

序，以確保物證採取之公正性、完整性與

正確性，避免採證時物證有遺漏、污染、

破壞、調包或栽贓等情事發生。 

八、採證後物證必須有完整的包裝及封緘，以

確保物證之證據能力，避免遺失或調包。

而且包裝的方式與包裝袋（或盒）的材質

均應妥適及完整，防止因包裝方式不當或

包裝材質不佳，導致證物腐敗、外漏、污

染、置入或調包，影響物證鑑驗品質，甚

至證據被判無效。 

九、採證後送驗前或鑑定後移送前，證物必須

有專人管理或專用證物儲放櫃保管，並落

實證物管理登錄及流程管制，否則極易遺

失或調包。部分證物（如生物性跡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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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陰乾或放置冰箱冷藏保存，否則極易

變質或破壞。 

十、無論對被告有利或不利的物證，均應全部

採取送驗，不得有所偏袒或遺漏。肯定的

答案是一種證明，否定的結果也是一種證

明，現場勘察採證及鑑定應是全面性、客

觀性與完整性。 

十一、物證的採取、送驗及鑑定必須講求時效，

否則部分物證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散失、

變質或破壞，因此必須把握時效，儘速採

證及送驗，使有效協助破案。 

十二、實驗室的儀器使用、鑑定過程、安全措

施及物證移轉等均必須有一套完整的的管

理制度，避免物證受到實驗室污染、或張

冠李戴或鑑驗錯誤的可能性。因此除了鑑

定人資格需認證之外，實驗室的設備、品

管及技術也必須加以認證，如此才能確立

物證鑑驗的品質，真正達到公正客觀及勿

枉勿縱的要求。 

十三、物證的鑑定並不一定都能達到個化的目

的，有的只能得到部分個化或類化的結

果。因此物證的價值也必須忠實地表達與

詮釋，使法官能真正瞭解物證證明的程度

及連結的意義。而有些物證雖已達到個化

的證明，但其遺留的方式、時機、型態與

時間也必須加以說明，並配合偵查作為進

一步釐清，以求發現犯罪事實真相，達到

公正客觀、勿枉勿縱的目標。 

十四、案情分析與現場重建，必須彙整現場勘

察、物證鑑驗、型態分析、法醫相驗與調

查訪問的結果，綜合分析研判，始能得到

較明確之判斷。故現場勘察與重建是一種

科技整合的工作，是一種組織團隊合作的

成果，因此各單位之間必須摒除門戶之

見，充分協調合作、互通資訊、切磋技術

與交換心得，如此各自持有的案件拼圖片

塊才能完全整合，犯罪事實真相方能釐

清，公平正義始得以伸張。 

伍、結 論 

長久以來，國內刑案現場的勘察、採證與

重建工作，普遍未受到重視，物證的鑑識亦很

少受到挑戰與質疑。因此才有蘇建和等三人涉

嫌強盜、殺人及輪姦案，由於證據不足致案件

懸而不決，及吳如月夫婦住宅遭強盜案而錯抓

四名青少年事件。然隨著人權意識高漲及國民

知識水準的提升，民眾對於檢警執法及司法審

判的品質、程序正義的遵守、證據的呈現及事

實的辯論等，其要求日趨嚴格與殷切，因此才

有公訴蒞庭辯論及交互詰問制度的實施，其目

的無不在提升辦案品質，發掘犯罪事實真相，

使達到勿枉勿縱、維護正義的目標，亦使作姦

犯科者無以遁形及接受司法審判而心服口服。

由國內及國外相關案例的探討，引發許多警方

在現場處理及蒐證作為上的問題，期盼藉此能

喚起國內對科學辦案與物證蒐集之重視，改進

以往現場勘察的缺失，同時在刑事訴訟法新修

訂當事人蒞庭制度實施後，加深大家對現場勘

察及物證鑑識應有的認知。  

(本文作者現職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識

中心主任) 

 

《精選笑話》特殊待遇 
「黃牛票、黃牛票！一張五百元！」 

黃牛正在賣票時，有個便衣警察走了過來。 

不知情的黃牛問：「先生，你要買幾張？」 

便衣警察：「我是警察！」 

黃牛：「喔，軍警票啊？有優待，一張三百二十 

元。」 


